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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力日参：礼来替尔泊肽注射液在华获批 
报告日期：2024/5/22 

 
冠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香港

证监会持牌注册法团，中央编码

BEL573，从事第 4 类就证券提供

意见和第 9 类提供资产管理受规

管活动。 

香港办公室：香港灣仔駱克道

160-174 號越秀大廈 14 樓 1403

室 

关注冠力金融微信公众号： 

 

 

 

 

 

市场简报 

亚洲股市在投资人获利了结的拖累下，终场收跌。 恒生指数下跌 2.12%，上证指数

下跌 0.42%，日经 225 下跌 0.31%。 

 

欧洲股市下跌，投资者将注意力转向人工智能领头羊英伟达本周的财报，同时关注

有关利率前景的新线索。英国 FTSE100 下跌 0.09%， 德国 DAX 下跌 0.22%，法

国 CAC40 下跌 0.67%。 

 

美国股市淡静，债券息率回落，美元偏软。股市升跌比例偏向下跌。标普 500 上涨

0.25%，道琼斯指数上涨 0.17%。 

 

大宗商品方面，布伦特原油下跌 1.36%，黄金下跌 0.18%，比特币上涨 0.27%。

  

最新快讯  

 美联储理事沃勒(Christopher Waller)表示，他需要“再”看到几个月的良好

通胀数据，才能开始降息，不过最近的数据显示，降息进程可能已经恢复。 

 澳洲央行在 5 月政策会议上恢复了升息讨论，随后决定按兵不动，因为其目

的是避免「过度微调」。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加拿大的通胀年率从今年 3 月的 2.9%降至 4 月的

2.7%，符合市场预期，为自 2021 年 3 月以来最低的消费者物价(CPI)增长率。 

 据彭博表示，最新将以太币现货 ETF 获批机会率由 25%上调至 75%，由于称

听到传闻指，美国证交会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 180 度大转变，目前正拼

命准备。美国证监会须在周四（23 日）向几间申请发行以太币现货 ETF 作最

终决定。 

 礼来中国宣布，穆峰达(替尔泊肽注射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该药

是每周一次的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胰高糖素样肽-1(GLP-1)受体

激动剂，适用于在饮食控制和运动基础上，接受二甲双胍和/或磺脲类药物治

疗血糖仍控制不佳的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 

 微软宣布，将旗下 AI 助手 Copilot 融入在 Window 系统，连同多家芯片和计

算机制造商，发表 AI PC 新概念「Copilot+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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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集团计划发售 15 亿美元可换股优先票据，资金用于股份回购、海外业务拓展、供应链网络完善

及补充流动资金。 

 小鹏汽车公布，今年第一季股东应占净亏损 13.7 亿元(人民币‧下同)，每股亏损 0.73 元；去年同期

股东应占净亏损 23.4 亿元。 

 

图表 1：全球重要市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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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全球重要数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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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重要说明：本报告中提供的资讯和意见，由冠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现在及潜在客户提供，幷且以合理谨慎的原则编制，所用资料、

资讯或资源均于出版时为真实和可靠的。报告中意见仅为在发表之日的即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信息和意见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冠

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没有义务更新这份研究报告。冠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本报告或任何其内容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或其他方面，无论明示

或暗示，无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冠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冠力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冠力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或其各自的董事，

管理人员，合伙人，代表或雇员幷不承担由于使用本报告的责任投资者应该审慎考虑本研究报告中详述的金融工具是否适合投资者的财务

状况、投资目标和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和其他有关情况。本材料中任何内容不得(i)抄袭、复印或复制于任何形式、任何方式；或(ii)未经冠

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书面同意转载与再发布。 

 

披露：此研究报告由「冠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持牌人撰写，「冠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香港证监会持牌注册法团，从事第 4 类就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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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提供意见和第 9 类提供资产管理受规管活动。本报告不构成任何签订协议的邀请或要约，所载全部资料仅供参考。本报告所表达的意见

反映了「冠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意见。根据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或注册人士的操守守则，持牌人（及其关联人）确认未在

下列情形下处置或交易本报告中所述金融产品 i）与本研究报告相悖；ii）自本报告之日三十日前或未来三交易日内。此外，所有持牌人（及

其关联人）涉及本报告所述金融产品的情形已于表格 1 中披露。如所述金融产品为证券，持牌人（及其关联人）不存在与证券关联公司的

雇佣关系。持牌人（及其关联人）不会因本报告所表达的具体建议或意见直接或间接的获取报酬。 

 

 


